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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飞”或“奥飞娱乐”）于2017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和 2 票回避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名下位于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

中段奥迪工业园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等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以人民币12,300

万元出售给公司关联法人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迪房地产”或“丰

迪”）。 

参考周边地块租赁市场价格，厂房租赁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租金为人民币 9 元，预计

自资产出让合同生效至搬迁期间，公司及子公司与丰迪因租赁部分标的资产将产生的租赁费用

每年不超过人民币 390 万。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相关协议。 

（二）关联关系 

丰迪房地产为奥飞娱乐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东青先生及其关联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大股

东、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担任丰迪房地产的执行董事，副总经理蔡立东先生担任丰迪房地产的

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相关规定，丰迪房地产为奥飞娱

乐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本次《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东青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大股东、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与交易

对方存在关联关系，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出具

独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

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57629486236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经营场所：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西门新兴路南 13 幢 7 号  

5、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詹庆光 

7、成立日期：2004 年 6 月 7 日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暖器材。 

9、主要股东：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资产总额 17,717.68 

负债总额 16,187.88 

净资产 15,298.02 



项目 2016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31,141.72 

净利润 3,351.24  

以上财务数据为财务估算，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丰迪房地产为奥飞娱乐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蔡东青先生及其关联人实际控制的公司，大股

东、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担任丰迪房地产的执行董事，副总经理蔡立东先生担任丰迪房地产的

监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有关规定，丰迪房地产为奥飞娱

乐的关联法人。除此之外，丰迪房地产与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

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公司名下位于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中段奥迪工业园的房屋建筑物

及土地使用权等资产，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况，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

评估，出具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 338 号《评估报告书》，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房屋建

筑物）和市场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土地使用权）。经评估，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11 日）的评估值为 10,502.47 万元，标的资产详细情况如下： 

类别 项目 权证编号 名称 

使用权面

积/建筑面

积（㎡） 

账面 

原值 

（万元） 

账面 

净值 

（万元） 

评估 

价值 

（万元） 

无形

资产 

土地

使用

权 

粤（2016）澄

海区不动产权

第 0000038 号 

澄海区广益龙

田新郊东尾片

（文冠路北

侧、南田路东

侧） 

10,438.50  

1,560.00  926.69  

1,313.16  

粤（2017）澄

海区不动产权

第 0000831 号 

汕头市澄海区

文冠路与南田

路交界处奥迪

工业园 1-4 幢 

31,262.51  4,010.98  



固定

资产 

房屋

建筑

物 

粤（2017）澄

海区不动产权

第 0000831 号 

生产厂房 22,423.38  1,884.59  859.97  3,336.60  

粤（2017）澄

海区不动产权

第 0000831 号 

员工宿舍 8,079.01  789.07  377.88  1,061.91  

粤（2017）澄

海区不动产权

第 0000831 号 

员工食堂 

及活动室 
2,396.24  201.85  96.66  356.85  

粤（2017）澄

海区不动产权

第 0000831 号 

办公楼 2,724.43  309.58  148.26  422.97  

合计 —— 4,745.09   2,409.46 10,502.47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 338 号《评估报告书》，

本次评估的基准日为 2017 年 9 月 11 日，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房屋建筑物）和市场比较

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土地使用权）。 

经评估，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10,502.47 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300

万元（包含 1,797.53 万元搬迁安置费和价值 10,502.47 万元的标的资产）。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标的资产概况 

甲方同意将如下标的资产之上全部权利转移给乙方享有：1、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

证》编号“粤（2016）澄海区不动产权第 0000038 号”、“粤（2017）澄海区不动产权第 0000831

号”中的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与南田路交界处奥迪工业园 1-4 幢土地使用权）；2、房屋建筑物

（《房地产权证》编号“粤（2017）澄海区不动产权第 0000831 号”中的生产厂房、员工宿舍、

员工食堂及活动室、办公室）（详见上文三、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中的资产列表）。 

（二）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格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转让金人民币壹亿贰仟叁佰万元（¥12,300 万元）。其中转让金构成内

容为，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 5,324.14 万元；房屋建筑物所有权转让价款 5,178.33 万元；搬迁



安置费 1,797.53 万元。 

（三）转让对价的支付 

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二十五日内向甲方支付转让金的 51%，即人民币陆仟贰佰柒拾叁万元

(¥6,273 万元)；甲方收到款项后开始办理土地房屋移交，并办理过户手续。乙方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分期向甲方支付剩余全部余款，即人民币陆仟零佰贰拾柒万元（¥6,027 万元）。 

（四）标的资产的交割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依据有关土地法规的规定，到国有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过

户手续，乙方按有关规定交纳土地登记费、契税后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出售资产完成后，不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主要用于未来新生产基地土地购建相关投入。 

考虑到丰迪在土地建设规划需要时间，同时方便公司生产活动正常进行，根据双方实际情

况进行协商公司将以租赁形式在标的资产进行生产活动。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一方面，由于标的资产不能满足公司未来 3-5 年实际产能需求，公司拟在

汕头辖区范围内竞拍新土地来打造能够满足未来产能需求的生产基地（竞拍事项将按照规定另

外走审批程序并对外披露）。另一方面，由于标的资产所在地块与丰迪房地产地块毗邻，公司

长期租赁丰迪的部分地块用于员工宿舍（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1-2016

年的年度报告、审计报告中关联交易章节关联租赁数据），现丰迪拟将其地块整体规划并分批

开发建设其他项目，公司租赁丰迪的员工宿舍地块也在该规划中。 

本次出售标的资产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有利于缓解购建新生产基地的资金压力，初步测算会增加公司净利润约人民币

8,298.00 万元，该利润需要作为非经常性损益，具体处理情况将以 2017 年度审报告计为准。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次资产转让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57%。 

参考周边地块租赁市场价格，厂房租赁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租金为人民币 9元，预计自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1-2016/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1-2016/


资产出让合同生效至搬迁期间，公司与丰迪因租赁部分标的资产拟产生的租赁费用每年不超过

390 万人民币，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8%。 

上述资产转让和因该交易而产生的租赁费用合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2.65%。 

2017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 37.05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不超过 12,727.0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65%，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总资

产的 1.52%。 

2017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关联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公平、合理，遵循了客观、公允、合理的

原则。本次出售标的资产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缓解购建新生产基地的资金压力，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出售标的资产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缓解购建新生产基地的资金压力，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本次公司与丰迪房地产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出售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4．中广信评报字[2017]第 338 号《评估报告书》。 

5．《厂房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